东方君创


委托代理进口协议

协议编号
：


签约日期
：



甲方(委托方)  

地址：          
电话：          
传真：    
    
乙方(受托方)

东方君创进出口（北京）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朝阳区北四环东路108号2号楼506  邮编100029
电话：


0086 10 51660214-801
传真：     

0086 10 84832746-805
甲方委托乙方作为其进口                的进口代理。乙方愿意接受甲方的委托，按照甲方的要求和国家的有关规定组织签订相应进口合同，办理报关，对外收付汇等事宜。甲乙二方经协商，就有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A．甲方的责任

1  甲方自行与供货商协商进口产品的规格配置及价格，

2  按照海关的要求为乙方提供办理进口手续所需的文件

3  甲方保证甲方货物申报的价值属实，否则，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与损失由甲方负责。

4  海关所征进口关税，增值税以及其他费用，如港杂费用、商检费用、报关费用由甲方向乙方支付，乙方代甲方与海关及相关单位直接结算，并应向甲方提供由海关及相关单位出具的合法票据。待货物清关且甲方与乙方将全部代理费一次结清后，甲方可以立即提货。

5  甲方应在进口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届满前三个工作日内分别将货款汇至乙方指定账户。在甲方货款未进入账户以前，乙方无向供应商支付相应货款的义务，由此产生的责任与损失由甲方承担。

    乙方账户如下：

公司名称：东方君创进出口（北京）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A. 中国民生银行亚运村支行

本币账号：0122014170022042

行号：949

外币帐号：0122144170000326

SWIFT CODE: MSBCCNBJ 
B.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建国路支行

账    号：91090154800003497

行    号
：719
通知传真：0086 10 51660214－2

6   甲方进口货物价值为：                   。货款暂按1美元兑8元人民币计算，对外付款时按照实际付款之日中国银行外汇汇率结算，若因国家政策变化，银行汇率调整时，上述金额随外币与人民币汇率比价调整幅度而调整，多退少补，办理对外付汇过程中的银行手续费和电报费按实际报销。
B．乙方的责任

1   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根据产品清单与甲方及供货商签订外贸合同。

2   按照甲方提供的文件，负责办理进口审批及海关手续，货物到港后5个工作日内为乙方报关、清关和通关所需全部时间。由于非乙方原因所产生的滞报、滞纳、仓储等费用，乙方将不予承担。

3   合同开始执行后，乙方应与国外客户保持经常联系，在收到甲方的人民币货款后按照合同规定及时对外付款并督促外方尽快发货。

4   乙方按照如下结算标准向甲方收取各项费用：

外贸代理费： 
通关服务费： 
包括：报关报检费、换单费、送货费（仅限市内，郊区另议）

其它：仓储、税金、录入费、贴签、验货费、商检费等实报实销。
5   办理完全部付汇手续后，乙方向甲方开出资金往来发票，并将银行付款回单的复印件作为附件一同交与甲方后，合同执行结束。

C.  其他

1   本协议生效后如果甲方要求对协议内容进行变更，乙方将根居甲方提出的书面要求与供应商洽谈；若任何一方要求终止协议，需承担由此对另一方产生的一切经济损失。

2   未尽事宜双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一致，则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项目所在地人民法院提出诉讼。

甲方(委托方)(盖章)
：


授权代理人
:



职务

签名
        : 


日期


:


乙方(受托方)(盖章)
：
东方君创进出口（北京）有限公司
授权代理人
:

签名
        : 


日期


:

